
· 估价项目名称：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地号：10-（10）-008）、延福屯一大村（地号：10-（15）-036）两宗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刘敬东、叶凌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9-1-0348-P01DYGJ9号
评估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地号：10-（10）-008）、延福屯一大村（地号：10-（15）-036）两宗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分为两部分：估价对象1为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地号：10-（10）-008）（以下简称‘估价对象1’）；估价对象2为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延福屯一大村（地号：10-（15）-036）（以下简称‘估价对象2’）两宗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宗土地使用权人均为香河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49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00833.33平方米。根据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526589平方米。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50号]，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92000平方米。根据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242918平方米。

估价目的：香河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地号：10-（10）-008）、延福屯一大村（地号：10-（15）-036）两宗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5月21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49、0350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2证载（地类）用途均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本次评估以上述文件为依据，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49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200833.33平方米。根据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526589平方米。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50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92000平方米。根据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242918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均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49、0350号]，估价对象1、2终止日期均为2079年8月7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0.25年、商业30.23年、地下车库40.24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5月2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5月2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香河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0）-008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
	香国用（2009）字第0349号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1.8
	——
	1.8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0.25年、商业30.23年、地下车库40.24年
	200833.33
	526589
	7692
	3044
	154493

	
	10-（15）-036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延福屯一大村
	香国用（2009）字第0350号
	
	
	
	
	
	
	
	
	
	92000
	242918
	7575
	2975
	69693

	合计
	292833.33
	769507
	——
	——
	224186

	抵押价格
	224186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权》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五矿信托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综上，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此页无正文）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附件：
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香国用（2009）字第0349、0350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200833.33平方米、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92000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项目规划指标》，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526589平方米、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242918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商业取20%，地下车库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一、估价对象1的评估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住宅用地（兼容住宅底商）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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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周庄村西侧
	修正系数
	新华大街北侧,永明路西侧
	修正系数
	新华大街北侧,永明路西侧
	修正系数
	规划永盛路西侧,规划N4路南侧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5-21
	100
	2019-3-15
	99
	2019-3-15
	99
	2019-3-15
	99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25
	100
	70
	104
	70
	104
	70
	104

	容积率
	1.8
	100
	3
	94
	3
	94
	2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一般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2
	双面临街
	102
	双面临街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m2）
	200833.33
	100
	715.49
	98
	1658.83
	98
	5064.74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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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9
	100/
	99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容积率
	100/
	94
	100/
	94
	100/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98
	100/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02
	2693
	254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94
	2785
	257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1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2794+2785+2571）÷3＝2717（元/平方米）
总价＝2717×356979.4÷10000＝96991（万元）
（二） 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香河国际生态城二期
	修正系数
	香城郦舍
	修正系数
	京东狮子城
	修正系数
	山水田园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和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100
	100/
	98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97
	100/
	97
	100/
	97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4300
	13100
	14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748
	13505
	1495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440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 ＝（14748+13505+14954）÷3＝ 14402（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拟建设的住宅建筑类型有高层、叠拼、联排。本次评估首先采用比较法得出高层住宅的比较价值为14402元/平方米，再按照叠拼住宅调整系数1.4、联排住宅调整系数1.6，得出叠拼住宅的比较价值为20163元/平方米，联排住宅的比较价值为23043元/平方米，并分别乘以对应建筑面积得出总价。则有：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高层住宅
	301560
	14402
	434307

	叠拼住宅
	31000
	20163
	62505

	联排住宅
	16960
	23043
	39081


不动产总价＝434307+62505+39081＝535893（万元）
综合单价=535893×10000÷349520＝15332（元/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1住宅底商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住宅底商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1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4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47
	租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m2）
	1.5

	
	
	
	
	面积（m2）
	7459.4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845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98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m2）
	4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5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30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6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4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908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9.9%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84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19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75.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32.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9.9%

	2）
	房产税
	41.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3016.32

	（2）
	维修费
	96.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2.00%

	（3）
	保险费
	12.1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50%

	（4）
	管理费用
	8.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5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64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年)
	27.23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354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459.40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0.23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0.23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住宅底商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27.23年。
（3）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1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地下车库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1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0元/月•个。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424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424
	租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
	350

	
	
	
	
	面积/个数
	3768

	
	
	
	
	天/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4208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057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m2）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2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76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60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557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91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35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9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908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9.9%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6420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104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21.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34.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9.9%

	2）
	房产税
	170.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6.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54694.8

	（2）
	维修费
	642.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64.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21.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7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716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年)
	37.24

	
	
	
	
	年增长比率(g)
	1.0%

	6
	单价（元/平方米）
	53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52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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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45705
	
	
	
	

	2
	开发成本
	256832+0.1921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71976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48418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937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5243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152
	507605.15
	200
	
	

	5）
	相关税费
	222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584
	507605.15
	11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280
	
	
	
	

	（4）
	管理费用
	3577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0914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72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3937+0.1549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49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93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49564
	
	
	9.9%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29000+0.1556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6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9000
	
	
	
	

	4 .土地价格
	192827
	
	
	
	1-2-3


（三）估价对象1的评估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1的土地价格。本次评估市场比较法取权重为40%，剩余法取权重为60%，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96991×40%＋192827×60%＝154493（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154493×10000÷200833.33＝769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154493×10000÷507605.15＝3044（元/平方米）
二、估价对象2的评估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住宅用地（兼容住宅底商）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4.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2.png]INE

ARE

R
[FEm







（转下页）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延福屯一大村
	修正系数
	新华大街北侧,永明路西侧
	修正系数
	新华大街北侧,永明路西侧
	修正系数
	规划永盛路西侧,规划N4路南侧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5-21
	100
	2019-3-15
	99
	2019-3-15
	99
	2019-3-15
	99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25
	100
	70
	104
	70
	104
	70
	104

	容积率
	1.8
	100
	3
	94
	3
	94
	2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一般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2
	双面临街
	102
	双面临街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主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m2）
	92000
	100
	715.49
	98
	1658.83
	98
	5064.74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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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9
	100/
	99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容积率
	100/
	94
	100/
	94
	100/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98
	100/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02
	2693
	254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94
	2785
	257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2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2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2794+2785+2571）÷3＝2717（元/平方米）
总价＝2717×161080.00÷10000＝43765（万元）
（二） 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2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香河国际生态城二期
	修正系数
	香城郦舍
	修正系数
	京东狮子城
	修正系数
	山水田园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2019-5-2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和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100
	100/
	98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97
	100/
	97
	100/
	97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4300
	13100
	14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748
	13505
	1495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440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 ＝（14748+13505+14954）÷3＝ 14402（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拟建设的住宅建筑类型有高层、叠拼、联排。本次评估首先采用比较法得出高层住宅的比较价值为14402元/平方米，再按照叠拼住宅调整系数1.4、联排住宅调整系数1.6，得出叠拼住宅的比较价值为20163元/平方米，联排住宅的比较价值为23043元/平方米，并分别乘以对应建筑面积得出总价。则有：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高层住宅
	140800
	14402
	202780

	叠拼住宅
	9600
	20163
	19356

	联排住宅
	9280
	23043
	21384


不动产总价＝202780+19356+21384＝243520（万元）
综合单价=243520×10000÷159680＝15251（元/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住宅底商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住宅底商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2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65
	租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m2）
	1.5

	
	
	
	
	面积（m2）
	1400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907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56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m2）
	4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1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908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9.9%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90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3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4.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6.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9.9%

	2）
	房产税
	7.8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562.05

	（2）
	维修费
	18.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2.00%

	（3）
	保险费
	2.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50%

	（4）
	管理费用
	1.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9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年)
	27.23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355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00.00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0.23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0.23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住宅底商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27.23年。
（3）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地下车库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2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0元/月•个。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6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669
	租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
	350

	
	
	
	
	面积/个数
	1771

	
	
	
	
	天/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0219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909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m2）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6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30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145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2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57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28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908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9.9%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021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49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51.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63.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9.9%

	2）
	房产税
	80.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7.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25557.67

	（2）
	维修费
	302.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30.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10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7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334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年)
	37.24

	
	
	
	
	年增长比率(g)
	1.0%

	6
	单价（元/平方米）
	52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3662.00


（转下页）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47363
	
	
	
	

	2
	开发成本
	116926+0.1921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7835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6756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703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395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685
	234230.00
	200
	
	

	5）
	相关税费
	101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577
	234230.00
	11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593
	
	
	
	

	（4）
	管理费用
	1631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947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72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6352+0.1549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49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6352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2467
	
	
	9.9%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3216+0.1556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6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3216
	
	
	
	

	4 .土地价格
	86979
	
	
	
	1-2-3


（三）估价对象2的评估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2的土地价格。本次评估市场比较法取权重为40%，剩余法取权重为60%，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43765×40%＋86979×60%＝69693（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69693×10000÷92000＝7575（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9693×10000÷234230＝2975（元/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1和估价对象2的评估结论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154493+69693=2241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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